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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中央“六稳”工作部署，落实省、市关于支持外贸、外资和外经企业（以下简称“三外”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第一条  建立重点“三外”企业“白名单”
根据进出口额、投资额、主营业务收入以及行业影响力等因素，建立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三外”企业名单。对纳入“白名单”企业予以政策性“豁免”。“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整一次。
第二条  鼓励区内外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
（一）以区内各企业上一年度进出口总额为基数，进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0.01元人民币，出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0.03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完成1000万—3000万美元，进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人民币0.02元人民币；出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0.04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完成3000万美元以上，进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人民币0.03元人民币；出口每增加1美元奖励0.05元人民币。  
（二）当年进出口额100万美元以上的区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为30%—50%、50%以上，分别给予6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
（三）当年迁入我区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新增进口额首次完成2000万美元及以上，经认定后给予10万元奖励。新增出口额首次完成2000万美元及以上，经认定后给予20万元奖励。
（四）对在我区以外开展进出口业务的区内企业和产品转为在我区开展进出口业务，且当年进出口额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进出口额3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
（五）原则上，以上四项奖励措施每年兑现一次；进出口额不跨年度累计。
第三条 提高出口退税效率
（一）对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企业优先分配退税指标，增加退税申报次数，做到随报随审。
（二）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实现税务部门平均审核时间不超过7个工作日，财政和人行退库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
第四条 帮助企业解难纾困
（一）建立中小微外贸企业纾困资金池，对中小微外贸企业贷款风险进行分担和补偿。
（二）设立出口退税资金池，作为出口退税周转资金。通过报关的出口企业，单据齐全审核无误后可先行申请退税款。
（三）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和贷款贴息服务
1. 对“白名单”内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依托入驻银行、融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围绕进出口企业在“进、销、存、运”产业链经营环节资金需求，提供仓单质押融资、短期过桥资金、垫资采购、应收账款融资、运费垫付、货车租赁等供应链金融服务。
2. 对中小外贸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各银行在2020年年底前对省商务厅金融服务共享平台发布的我区上年度进出口额在300万以上、6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外贸企业投放的新增流动资金贷款，给予1%的贷款贴息补贴。
（四）强化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在重点国别市场承保，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险保障等方面争取中信保河南分公司的支持。
第五条 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对企业参加境内外重点展会，分类别按不同比例给予开拓国际市场补贴，区财政承担企业两人交通费用的30%。支持重点企业发展“海外仓”业务，对为我区5家以上企业提供境外展览展示、维修、仓储、配送等服务，且年总发货量1000票及以上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第六条 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积极申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落实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增值税、消费税无票免税以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
第七条 加快引进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加快濮阳市外向型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进电商交易平台、综合服务企业和物流集成商，一企一策，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做大做强。对经省商务厅认定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按照企业高管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的40%给予奖励。
第八条 重大外资项目的协调推进
对投资500万美元以上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按注册资本当年实际到账外资金额的1%予以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0万元。对世界500强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制造业项目，按注册资本当年实际到账外资金额的2%予以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0万元。
第九条  支持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奖励按照濮政办〔2019〕32号文件执行。
第十条  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抓好政策措施落实
选派首席服务员驻厂、驻公司，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以干部联企推进部门联办、企业联动机制的建立，形成稳外贸、增外资、促外经的强大合力。将支持“三外”企业稳定发展措施落实情况列入督查事项，运用督查问责促进服务优质高效。
凡在我区注册、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并通过我区完成进出口报关，且承诺5年内不迁离注册及办公地址、不改变在本区纳税义务的进出口企业，在本意见支持范围。若享受政策企业违反承诺，将追回已经发放的扶持资金。
第十一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两年。由区对外联络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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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三外”企业名单

一、外贸企业
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鹏鑫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班德路化学有限公司
迈奇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市濮林家俬有限公司
濮阳宏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
濮阳泓天威药业有限公司
二、外商投资企业
正一特殊材料（河南）有限公司
濮阳宝瑞贸易有限公司
三、外经企业
河南省杂技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2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外贸企业名单

濮阳市濮林家俬有限公司
濮阳迈奇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宏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泓天威药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瑞森石油树脂有限公司
濮阳班德路化学有限公司
濮阳宏业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濮阳市永安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天成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尤耐帝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市信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濮阳祥通商贸有限公司
濮阳市盛远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绿宇泡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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